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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遗失声明

内蒙古科峰房地产有限公司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1150105MACFYW4W2W）

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，声明作废。

朱 彤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
211224200006042729）购买中梁首府小区 8
号楼 1单元 1001号房，遗失购房面积差收

据，收据号：0014073，金额：10140 元，开票

日期：2021年9月9日，声明作废。

2025年4月4日

■ 公告

内蒙古贝能智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委于2025年3月28日受理李文杰与

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（呼赛劳仲字

［2025］第343号），于4月2日电话通知你单

位法定代表人张永香领取申请人的《仲裁申

请书》及证据、《答辩通知书》《仲裁庭组成人

员和开庭通知书》，一直无人接听。本委派

人去你单位工商登记的场所“呼和浩特市赛

罕区人民路书香门第写字楼1205室”上门送

达，但你单位已不在该场所经营，无人办公，

不宜采取留置及张贴的方式送达。根据《劳

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二十条的规

定，本委采取公告送达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

3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

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0日内，并定于

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时在呼和浩特市赛

罕区政务服务中心1507室开庭审理此案，逾

期将依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
呼和浩特市

赛罕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年4月4日


